
 

 

公民黨就《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經濟審查機制的

檢討結果》意見書  

 

公民黨一直十分關注藥物名冊令病人「無錢無藥醫」的情況。醫管局

自 2005 年推行的藥物名冊制度，將價錢較高的藥物列為「非常規藥

物」，要求病人自費購買。若然需要病人自費長期服用這些非常規藥

物，就算是中產市民也根本難以負擔。結果藥物名冊變相令「無錢無

藥醫」的情況出現。  

 

政府經常強調「公共醫療政策是確保市民不會因經濟原因而得不到

適當的醫療服務」，但現實卻與政府所說的有所出入。現時政府雖有

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，兩個機制協助市民申請資

助。但兩個機制都需要作經濟審查，而審查是以家庭為單位。結果醫

藥費除了對病人造成負擔，病人的家人，特別是父母、配偶、子女，

均造成嚴重負擔。為了通過審查得到援助而離婚等家庭悲劇比比皆

是。而且就算得到援助，大部份長期病患者都因病情而未能工作，只

能靠原有的資產渡日，結果，病人生活只能越來越困難，連帶整個家

庭的生活質量都會變得貧困。  

 

林鄭月娥特首在今年《施政報告》宣布，在檢討現時藥費分擔經濟審

查機制後，將作出修訂。公民黨歡迎政府的檢討，但認為方案必需作

出以下兩項改善，才能有效援助市民。  

 

1.  凍結原有資產值作計算方法  

政府建議修訂申請者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的計算方法，以增加病

人的經濟保障。建議修訂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的計算方法，為扣

減病人家庭資產淨值的  50% 。此方法根本未能有效保障病人的

經濟，因就算申請時保障了申請人 50%資產，由於有不少病人未

能工作，資產只會越來越少。此計算若每年重新計算一次，那第

二年能保障的資產無何避免地會少於第一年。  

 

就此公民黨建議，申請人的資產應在申請一刻凍結至少五年至十

年，或直至該病醫治癒，兩者以較長時間較準。此方法可以確保

申請人的資產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，亦可以保有一定程度的

生活質素。  

 

2.  必需設立上訴機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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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時兩項醫療援助項目的審批過程，幾乎完全不透明，若申請人

未能通過審核機制獲得資助，申請人也無法作出上訴。就此，公

民黨建議兩項醫療援助項目，均必需設立上訴機制，並設立上訴

委員會，讓申請人有公平機會提出上訴。而處理上訴委員會的成

員，除政府官員、醫管局成員及醫生外，必需包括公眾人士如病

人或病人家屬、關注團體等持份者等。  

 

公民黨認為，對病人的治療是應以病人為本，應充分考慮藥物對

病人的作用而作出合適的治療，而並非根據一個名冊上的名單而

用藥。政府應對港人的醫療有承擔。如因未能負擔藥費而得不到

最佳的治療，「無錢就無藥醫」這個情況，在一個先進的城市是難

以令人接受的，更加上香港政府有上千億的盈餘，更有資源用上

萬億填海作人工島，更是完全沒有理由放低保障市民得到適當醫

療保障這個責任。  

 

長遠而言，政府更應取消「藥物名册」制度，直接由政府資助藥物，

真正照顧有需要的病患。  

 

2018 年 12 月 11 日  

公民黨  

 

 

 




